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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5—037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刘建锋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建锋先生，原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类型

法定代表人

住所

经营范围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410000171080594J
肆拾贰亿玖仟玖佰捌拾肆万捌仟壹佰贰拾肆人民币元整

1999年12月22日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刘建锋

洛阳市栾川县城东新区画眉山路伊河以北

钨钼系列产品的采选、冶炼、深加工；钼系列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易制毒

品）的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上述进出口项目凭资格证

书经营）；住宿、饮食（限具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5—036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相关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预计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计划部分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79%。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审批及授权情况
2025年5月3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批准公司直接或通过
全资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或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
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50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其中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70%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250亿，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
额度为300亿；前述担保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
电子商业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
付款保函、质量保函、衍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或以下的全
资或控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5年5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相关人士处理本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事宜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具体办理上述担保相关事宜。

二、担保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4年3月30日、2024年6月27日、2025年 5月 15日发布《洛阳钼业关于对外担保计划

的公告》，详见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相关担保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被担保方

洛钼栾川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洛 阳 钼 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CMOC
SINGAPORE PTE.LTD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计划担保金额

10亿元

人民币

6,000万

美元

5,000万

美元

担保合同金额

3亿元

人民币

6.6亿元

人民币

6,000万

美元

5,000万

美元

实际担保发生额

3亿元

人民币

6.6亿元

人民币

0

0

担保

期限

4年

半年

5年

8年

三、本次担保计划概述
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拟向被担保方提供总额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具体明细

如下：

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洛钼栾川钼业集团
销售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
钨业有限公司

上海澳邑德贸易
有限公司

洛阳钼业控股
有限公司

担保方
持股比例

100%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97.82%

84.70%

64.49%

38.33%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34.35 亿 元
人民币

6.68亿元
人民币

0.08亿元
人民币

5.09亿元
人民币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8亿元
人民币

2.1亿元
人民币

2,000万
美元

3亿元
人民币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1.13%

0.30%

0.20%

0.42%

担 保 预
计

有效期

5年以内

5年以内

9年

5年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有
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本次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
全资子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
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不涉及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的情形。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与有关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有关的协议或意向协议。
六、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均系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总体可控。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按2025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7.1772

元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7.63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36.33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79%。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
形，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担保方名称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名称

上海澳邑德贸易

有限公司

洛钼栾川钼业集

团销售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

团钨业有限公司

洛阳钼业控股有

限公司

担保方与被

担保方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注 册

地点

上海

洛阳

洛阳

香港

营业范围

金属贸易

金属贸易

钨 钼 产 品

加工、销售

及 钨 再 回

收、利用

矿业投资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45亿元

人民币

45.88 亿元

人民币

10.72 亿元

人民币

96.27亿

美元

负债总额

1.58亿元

人民币

44.88 亿元

人民币

9.08亿元

人民币

36.90亿

美元

净资产

0.87亿元

人民币

1亿元

人民币

1.64亿元

人民币

59.37亿

美元

净利润

负 0.04 亿

元人民币

0.06亿元

人民币

0.15亿元

人民币

5.62亿

美元

资 产 负 债

率

64.49%

97.82%

84.70%

38.33%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张锋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11人，代表股份 1,244,480,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9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24,321,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3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04 人，代表股份 20,158,8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8人，代表股份 25,204,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5,045,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4人，代表股份 20,158,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2％。

（二）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381,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4％；反对1,841,0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9％；弃权257,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05,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36％；反对 1,841,
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48％；弃权257,49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30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1％；反对1,838,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弃权338,2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27,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635％；反对 1,838,
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42％；弃权338,29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410,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7％；反对1,733,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336,1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34,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893％；反对 1,733,
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68％；弃权336,19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9％。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182,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4％；反对2,076,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8％；弃权 221,6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06,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837％；反对 2,076,
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69％；弃权221,6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4％。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407,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4％；反对1,718,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1％；弃权 354,49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31,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754％；反对 1,718,

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81％；弃权354,49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185,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6％；反对1,884,7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5％；弃权 409,9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09,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954％；反对 1,884,
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81％；弃权409,9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232,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4％；反对1,804,9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0％；弃权 442,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56,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6％；反对 1,804,
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15％；弃权442,5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以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在审
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张锋先生及沈大凯先生合计持有的2,831,093股回避
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1,241,649,252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9,23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6％；反对2,103,4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弃权 310,1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790,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236％；反对 2,103,
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59％；弃权310,1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以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09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5％；反对2,091,29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0％；弃权291,3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21,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66％；反对 2,091,
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74％；弃权291,3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关联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张锋先生合计持有的1,217,776,221股回避表决，本
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26,704,124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71,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27％；反对 1,810,8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13％；弃权 322,0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71,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73％；反对 1,810,
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49％；弃权322,0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锋先生及沈大凯先生合计持有的 1,219,
276,221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25,204,124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8,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617％；反对 4,830,85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69％；弃权295,2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8,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617％；反对 4,830,
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69％；弃权295,24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4％。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中海、郭芷菱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
料一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500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5-031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13日收到公司非独立

董事汤家祥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汤家祥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职务，辞职后，汤家祥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姓名

汤家祥

离任职务

非独立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6 月 13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 年 9 月 10
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总经理助理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汤家祥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

日起生效，其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
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汤家祥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并已按照
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做好离任交接工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
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汤家祥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00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177,637,008
53.060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汤啸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会议、线上视频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齐伟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15,908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117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99,308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9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14,908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117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99,308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88,808
比例（%）

99.9728

反对

票数

46,900
比例（%）

0.026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00,134
比例（%）

99.9229

反对

票数

135,574
比例（%）

0.0763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99,034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36,674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99,308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9
9、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599,308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相关授

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00,308
比例（%）

99.9793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3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00,308
比例（%）

99.9793

反对

票数

36,4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14,908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117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614,908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117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0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60,283,201

15,680,037

1,625,570

545,582

1,079,98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1202

91.8825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46,900

46,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8020

7.898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300

1,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778

0.219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49,970

1,261,296

1,360,196

比例（%）

96.5526

90.2104

97.2840

反对

票数

46,900

135,574

36,674

比例（%）

3.3543

9.6965

2.6230

弃权

票数

1,300

1,300

1,300

比例（%）

0.0931

0.0931

0.093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5、议案6、议案7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钱晓波、王科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57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5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9
除权（息）日

2025/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2,207,98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3,728,633.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9
除权（息）日

2025/6/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吴耀华、段重行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9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

为10%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9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9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如对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1-88876633-1981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海韦尔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世纪评级”）对公司已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韦尔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韦尔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新世纪评级，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新世纪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月12日
出具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5)
100046]，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韦尔转债评级结果为

“AA+”。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3,472,
2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7.40%；本次解除质押情况变动后，虞仁荣先生剩余累计质押股份为
173,708,4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52.09%。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
兴韦豪”）、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408,576,9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3.57%；本次解除质
押情况变动后，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30,604,4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56.44%，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95%。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虞仁荣先生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已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虞仁荣

10,250,000
3.07%
0.84%

2025年6月11日、2025年6月12日

333,472,250
27.40%

173,708,400
52.09%
14.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尚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如有变动，虞
仁荣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虞仁荣

333,472,250
27.40%

173,708,400
52.09%
14.27%

绍兴韦豪

74,132,662
6.09%

56,896,000
76.75%
4.68%

虞小荣

972,000
0.08%

-
-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5-020
格科微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560号2幢第11层1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2
312

1,414,182,058
1,414,182,058

55.0019
55.0019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已回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立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0人，出席0人，公司系在开曼群岛设立的公司，未设立监事会；3、董事会秘书郭修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2,057,449
比例（%）

99.8497

反对

票数

2,015,794
比例（%）

0.1425

弃权

票数

108,815
比例（%）

0.007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1,788,580
比例（%）

99.8307

反对

票数

2,225,516
比例（%）

0.1573

弃权

票数

167,962
比例（%）

0.012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2,072,059
比例（%）

99.8507

反对

票数

1,956,627
比例（%）

0.1383

弃权

票数

153,372
比例（%）

0.011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2,042,332
比例（%）

99.8486

反对

票数

1,946,766
比例（%）

0.1376

弃权

票数

192,960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6,669,131
比例（%）

99.4687

反对

票数

7,311,965
比例（%）

0.5170

弃权

票数

200,962
比例（%）

0.014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1,512,178
比例（%）

99.8112

反对

票数

2,416,145
比例（%）

0.1708

弃权

票数

253,735
比例（%）

0.018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3,563,724
比例（%）

98.5420

反对

票数

20,515,550
比例（%）

1.4507

弃权

票数

102,784
比例（%）

0.0073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1,858,274
比例（%）

99.8356

反对

票数

2,224,608
比例（%）

0.1573

弃权

票数

99,176
比例（%）

0.007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12,115,662
比例（%）

99.8538

反对

票数

1,948,743
比例（%）

0.1378

弃权

票数

117,653
比例（%）

0.00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872,959

31,470,031

18,364,624
36,659,174

比例（%）

94.5874

80.7277

47.1094
94.0390

反对

票数

1,956,627

7,311,965

20,515,550
2,224,608

比例（%）

5.0192

18.7568

52.6270
5.7066

弃权

票数

153,372

200,962

102,784
99,176

比例（%）

0.3934

0.5155

0.2637
0.25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议案7、议案9为特别表决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3、议案3、议案5、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乐乐律师、毛胜弟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格科微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姓名

贺强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补选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之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

日

2025 年 8 月 22
日

离任原因

任职已满

六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独立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贺强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贺强先生自2019年6月14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至今已满六年，故申请辞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及专门委员会职务。鉴于贺强先生辞职后将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三分之一，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贺强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后生效。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贺强先生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同
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贺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贺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7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提前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景旺”）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和营运资金需求，使用不超过 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景旺电子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4）。

二、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2025年6月13日，珠海景旺已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00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5,000.00万元，公司剩余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5-054
转债代码：113615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金诚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可转债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19日）至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将停止转股。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15
证券简称

金诚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6/19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确定的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
金人民币4.50元（含税）的比例实施利润分配。如在本次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

股、回购股份等原因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分红
总额。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6月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金
诚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6月1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金诚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金诚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5年 6月 18日（含
2025年6月18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561878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